
34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11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RCEP区域内数字贸易壁垒对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
影响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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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壁垒成为影响区域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因素。RCEP作为全球最大的自

由贸易协定，其成员国在数据本地化、技术标准、监管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构成了显著挑战。本文

基于RCEP区域内数字贸易壁垒的现状，分析了数据流动限制、监管政策分歧及技术与标准差异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

机制。研究发现，这些壁垒通过增加企业合规成本、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制约服务出口效率，显著抑制了中国数字服务贸

易的规模与竞争力。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提出推动RCEP框架下的规则协调、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

制定等策略，以降低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促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在RCEP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中国企业拓展区域市

场及政策制定者优化数字贸易环境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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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逆全球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双重背景下，区域经济

一体化和服务业贸易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力。随

着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据的跨国流

动推动着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然而，数字贸易的发展

也伴随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中全球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措

施、数字税以及数据本地化要求等数字贸易壁垒成为新的

贸易保护方式，严重阻碍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近些年来，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新的经济增长极，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应运而生。中国的数字服

务贸易在享受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同时，也面临着

来自RCEP成员国数字贸易壁垒的新挑战。由于成员国之间

存在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巨大差

异，数字贸易壁垒不断增加，可能会制约我国对RCEP其他

成员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深入研究RCEP成员国

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揭示数字贸易壁垒影响数字

服务贸易的具体作用机制，不仅能为中国出口企业准确把

握RCEP区域内的贸易规则和市场动态提供重要参考，还有

利于加深同RCEP成员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提升中国在国

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与现有文献相比，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测

算当前RCEP区域内的数字贸易壁垒，基于我国数字服务出

口视角研究对中国数字服务产生的贸易效应；（2）对数字

贸易壁垒影响中国数字服务出口RCEP成员国的机制进行分

析，揭示数字贸易壁垒影响数字服务出口的传导机制。

2　RCEP区域内数字贸易壁垒现状

2.1　数字贸易壁垒实施现状

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为传统贸易模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革，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的新引擎。然而，数字贸易的快

速发展也加剧了全球贸易体系中的矛盾。数字经济的崛起为

RCEP成员国带来了诸多机遇，但为了保护本国数据安全和

促进数字产业发展，各成员国纷纷出台了限制数字贸易的措

施，形成了数字贸易壁垒。总体而言，RCEP区域内的数字贸

易壁垒主要包括政策性壁垒、技术性壁垒、非技术性壁垒和

法律法规性壁垒等。

2.1.1　政策性壁垒

政策性壁垒主要指各国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对数字贸易

设置的障碍。首先，市场准入限制是政策性壁垒的重要表

现，包括许可证、标准和认证要求以及进口配额等措施。

2.1.2　技术性壁垒

技术性壁垒主要指由于技术标准、认证要求等方面的差

异，导致数字贸易受阻。RCEP成员国在技术性壁垒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首先，电信技术差异是技术性壁垒的主要表现之

一。例如，中国的华为和中兴等公司在5G技术方面取得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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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进展，具备全球竞争力。其次，数字基础设施的差距也

是技术性壁垒的重要表现。例如，新加坡作为亚洲主要的数

据中心枢纽，拥有约60个数据中心，其数据中心设施先进，

数据管理法规完善，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处于领先地

位。此外，网络安全技术要求也是技术性壁垒的重要表现。

部分RCEP成员国对网络安全技术有较高要求，企业需采用特

定的加密技术和安全协议，这增加了技术复杂性和成本。

2.1.3　非技术性壁垒

非技术性壁垒主要指数字贸易在跨境传输过程中面临的

非技术性限制，包括数字服务税和互联网管制等。在数字

服务税方面，部分成员国如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对

数字服务征收额外税款，对非居民企业提供数字服务的收

入征税，增加了企业的税负，影响了数字服务提供商的竞

争力。在互联网管制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对互联

网传播内容进行严格管控，部分国家还限制社交媒体、搜

索引擎和即时通信应用程序的使用。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

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有效监管，但也对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

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2.1.4　法律法规性壁垒

法律法规性壁垒主要指由于各国在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

规方面的差异，导致数字贸易受阻。主要包括数据本地化

要求、跨境数据限制和网络安全法规等。首先，数据本地

化要求是法律法规性壁垒的主要表现之一。数据本地化要

求意味着数字产品和服务必须在本地存储数据，这给企业

和投资者带来了不小的障碍。其次，跨境数据限制也是法

律法规性壁垒的重要表现。RCEP协议第八章附件一的条款

并未要求各成员国在信息传输和处理方面保持一致，RCEP

对金融信息传输规则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此外，网络安全

法规也是法律法规性壁垒的重要表现。部分RCEP成员国对

网络安全有严格的法律要求，企业需遵守特定的网络安全

标准和协议。

2.2　数字贸易壁垒规则调整趋势

2.2.1　统一与升级数字贸易标准

RCEP通过强化无纸化贸易规则，显著简化了数字贸易

的行政流程。协定明确要求成员国承认电子签名和电子认

证的法律效力，并鼓励以电子形式提交贸易管理文件。例

如，协议规定跨境交易中电子文档与纸质文件具有同等效

力，减少了传统贸易中因文件处理效率低下导致的延误。

此外，RCEP倡导对电子传输的数字产品免征关税，避免了

重复征税对跨境电子商务的抑制。这一调整不仅降低了企

业的合规成本，还通过标准化流程减少了成员国因行政规则

差异形成的隐形壁垒，为中小企业参与区域数字贸易提供了

便利。

2.2.2　平衡跨境数据流动与安全监管

RCEP在促进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同时，为成员国保留了

必要的监管弹性。协议第八章明确要求各国不得以数据本

地化存储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但允许基于国家安全、公共

政策等特定例外情形实施限制。例如，新加坡和韩国可在

金融、医疗等敏感领域要求数据境内存储，而其他领域则

需开放跨境传输。同时，RCEP引入数据隐私保护条款，鼓

励成员国参照国际标准（如GDPR）制定隐私保护政策，并

要求企业公开数据管理措施以增强透明度。这种“自由流

动为主、例外限制为辅”的规则设计，既打破了部分国家

过度限制数据流动的壁垒，又兼顾了各国对数据主权的合理

诉求。

（3）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争端解决机制

针对区域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RCEP通

过细化规则和加强执行力度，显著降低了盗版和侵权对数

字贸易的阻碍。协定第十一章规定，成员国需将数字环境

下的著作权、商标权侵权行为纳入民事与刑事追责范围，

并要求在线平台履行版权审查义务。此外，RCEP设立多边

争端解决机制，允许企业对不合理的数字贸易限制措施提

出申诉，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共享执法经验。

3　RCEP成员国数字贸易壁垒对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

3.1　数据流动限制增加企业合规成本

数字服务贸易高度依赖数据的跨境流动，但RCEP部分

成员国出于数据主权和信息安全的考虑，对数据跨境流动

实施了严格限制。例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要求特定

数据必须本地化存储，而日本和韩国则对数据出境设置

了额外审查程序。这种政策差异导致中国企业需要为不同

市场制定不同的数据管理方案，显著提高了合规成本。此

外，RCEP成员国在数据隐私保护规则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剧



36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7)2024,11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了中国企业同时满足多国监管要求的难度，限制了中国数

字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

3.2　监管政策分歧抬高市场准入门槛

RCEP成员国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监管政策存在显著差

异。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数字服务提供商设置了严格

的许可要求，而马来西亚和泰国则通过本地化持股比例限制

外资企业进入。这些政策分歧构成了实质性的贸易壁垒，迫

使中国企业投入更多资源以满足不同国家的市场准入条件。

尽管RCEP协定中包含了数字贸易便利化条款，但成员国在具

体实施中仍保留了大量例外条款，使得中国企业在拓展RCEP

市场时面临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增加了

企业的运营成本，还延缓了市场拓展进程。

3.3　技术与标准差异制约服务出口效率

RCEP成员国在数字技术标准和网络安全要求上的差异进

一步抬高了贸易壁垒。例如，新加坡和韩国对云计算服务

的技术标准要求较高，而菲律宾和柬埔寨则对数字支付系

统设置了独特的认证流程。中国企业为满足这些差异化要

求，不得不调整技术架构或开发定制化解决方案，导致研

发成本上升和交付周期延长。此外，部分成员国对数字安

全的高标准要求也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难度。这种

技术与标准的分割性使得中国数字服务出口的规模经济效

应难以充分发挥，削弱了国际竞争力。

4　政策建议

一是要加快推动RCEP区域乃至全球的数字服务贸易合

作。构建数字贸易合作联盟，被视为促进全球数字服务贸

易合作的一大有效策略。具体而言，中国与RCEP成员国可

携手在区域内打造数字贸易生态网络，着重扩大战略性技

术产品、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并增加资源的进口。

二是加强数字领域技术设施建设和研发合作。加速数

字基础设施的升级与完善，确保设施质量，为人工智能、

移动卫星通信、电信光缆网络等前沿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

的硬件基础，并配套出台一系列技术创新激励政策。针对

RCEP区域内数字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应提供充足

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提升其互联网传输能力和效率，加速

5G通信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高数据传输速度、数据处理

能力和系统兼容性，为在线教育、在线会议、远程医疗等

数字服务领域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三 是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中国需更加主

动地融入多边贸易体系，深入学习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先进经验，积极对接如CPTPP、DEPA等高标准的数字贸易

规则框架，深入剖析数字贸易相关议题及其条款的经济效

应、合规要求及安全风险，为中国的制度建设及在RCEP区

域数字治理中的参与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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